思索“三农”地权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侯海生
摘要：本文设想从“三农”的土地权利入手，探讨其基础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症结所在及其可能的出路。“三农”的地位或处境不同，其土地权利也不同。对地政管理工作而言，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权益和保护18亿亩耕地这两个问题。在现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的改良，可能对农民和农村的土地权利有所帮助，但是无法在根本上改变两者的利益格局。而对农业来说，现行制度不可能保障产业的良性发展，也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应该考虑从根本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文中讨论了两种方案和相关的措施等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核心是财产权问题，即利益落实到哪里。但是，具体分析后就会发现，所谓集体土地的财产权所要代表的利益不尽相同。    
以“三农”的地位或处境看，农民和农户是集体的基本组成因素，他们的利益最具体。农村又是集体土地的基本环境，它的利益比较农民显然更加宽泛和抽象。农业对于集体土地而言，让后者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并且农村集体土地还要代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以说，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涵盖了非常复杂的利益范围，理论界几十年的研究没有重大突破，也说明了其中巨大的难度。    
本文设想从“三农”的土地权利入手，思索相关问题的形成、症结所在及其可能的出路。因其难度太大，不免萌生谬误，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三农”地权的核心内容    

我说的地权是指由土地所有权派生的基本权利。如果撇开法理上的探究，也可以简称为土地权利。事实上，讨论土地权利，可以列举很多的解释。为讨论方便，我想尽可能简化一些学理上的探讨，多一些对实践过程的思考。    
解释农民、农村、农业的土地权利，由于他们的处境和地位不同,最为核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条：    
农民的土地权利：其核心在于对自身的保障，包括基本生存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农村的土地权利：其核心在于保障和推动农村的进步与发展。    
农业的土地权利：其核心是保障产业的良性发展，实质在于保障粮食安全。    
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必须是这些核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    
二、基础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三农”土地权利的基础制度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项制度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过程起自1949解放后，经历了私有、合作、公有、承包、户有、股份等等形式与过程。因大家比较熟悉，不再赘述。另请参考薛平委员《土地集体所有之解读》（专家建议22期）。    
三、“三农”地权的制度性症结    

目前“三农”地权的立足点，是公有制帽子下的集体所有制，也是二元经济制度和计划体制下的产物。回顾它的形成与演变,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轨迹，大致上是：怀疑——肯定——怀疑——调整——怀疑——改革……。这种起伏变化也反映了民心的变化与向背。    
在公有制形成的初期，也就是5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怀疑是普遍现象。高级社时，中央的政策也许可入社退社自由。随着政治力量的推动，疑虑被打消，公社化确立。但是紧随其后的自然灾害，对这个制度大吹冷风。怀疑再次蔓延。“三自一包”等等突破性的办法应运而生，并且有效提高了生产力。然而还是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疑虑被再次打消，“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仅继续发展，后来甚至写入宪法。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地区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    
但是，十年浩劫以及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状况，再次让人们对这个制度产生怀疑。联产承包等等改革办法在巨大的压力下，一波三折最终推广开来。公社制度最终被废除。举世公认这次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十多年后，农村土地承包也通过立法得到制度化的保护。客观地分析，每次的调整、改革或者制度创新，都是对原有制度的修改和扬弃。“一大二公”理想化的制度，最终不及实践形成的制度，实践不仅证明了制度的可行与否，也比很多空想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理性地分析这个集体土地所有制，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形成，我们不难看到制度设计者的良好的出发点。农民的确是一盘散沙，分散的小农经济对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对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的确具有巨大的阻力。所以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也的确具有相当的组织作用，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便于规模化生产。可是它的一些缺陷也毫无疑问地造成了对“三农”的损害，不仅“三农”的核心土地权利无从体现，有些负面影响恐怕会长期发生作用。所以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这个制度的长短和症结。有些短处已经成为“三农”生存发展的巨大桎梏。例如“三农”地权的代表缺失、“三农”地权的保护乏力、“三农”地权的实现艰难、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效果低下等等，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心腹大患。    
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问题，粮食安全则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生存底线。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冷静地分析，究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相应的土地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其土地权益的作用，能否起到保障粮食安全，保护18亿亩耕地并且充分利用的作用？    
通过实践以及上面的分析，我个人以为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创新，否则难以有效地保障“三农”地权。其中，农民的权益和保护１８亿亩耕地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国家层面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地政管理工作的重大课题，更是我们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的目的所在。    四、保障“三农”地权需要制度创新    
（一）必要性。生产力的推动依靠先进的产权制度。“三农”问题的解决依靠产权制度的变革。耕地保护任务的落实依靠产权制度的变革。    
（二）可能性。建国以来积累的经验与教训：除了农村以外，还包括国有资产的产权制度创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是重要的借鉴。    
现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架构是：公有制下的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其中国有分为中央和地方所有，集体所有又分为城镇集体和农村集体。城镇集体所有现在基本消失。至于国有制，则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不仅大部分转为“民有”，或混合所有，甚至有转为外资所有的情况。说明所有制的变化是大趋势，变革完全有可能。    
（三）方案讨论。原则是正视制度创新的艰难与困苦。同时不能理想化，但是需要合理的设想。基本目标：保护“三农”利益，保护耕地。    
方案一、取消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之分，基本农田实行公有永佃制。    
取消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之分，公有土地制度一体化。所有农地与所有国有土地一视同仁。宪法虽然规定国有为全民所有，但是目前农民很难享有全民所有的土地权益。与其集体土地被挑肥拣瘦地逐步国有，不如下决心全部公有。由于存在宪法基础，所以有可能性。    
步骤：按照用途分解，农村土地除基本农田外，全部市场化。    
在建设规划区，用地者与土地所有者直接交易。政府监督管理市场，依据建设规划，审查交易的合法性，然后登记发证。以此可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最大化。规划区外的农地，政府分年度赎买，10-20年后，全部实现公有化。    
粮食安全作为基本国策，关键是保障基本农田及其有效利用。因此，基本农田应该全部一次性赎买，政府以补贴方式分期付款，然后实行公有永佃制，包括本地农民，任何自然人、法人均可租佃，并享有相应的农业补贴。基本农田无人租佃时，即可由国家组织耕种。承租人弃耕即可作为违法。    
其他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农民宅基地等等用途的土地，按照使用年限承租。    
措施：立法与修法；改变规划的内容和地位；强制完成农民社保；强制失地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等等。    
新法的立法包括：物权法与土地法。现有法规修改包括：宪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城镇建设规划与城镇土地利用规划应该合二为一。总体规划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成为法律。土地利用规划只作区域性或专题性规划，例如分级负责的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等。    
难点：主要在于法规和操作。另外农地完全公有化的潜在问题也是巨大的。主要是变革体制的对象是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如此动作，不仅相互配套的机制缺乏，例如谁来为农民做社会保障，单单是赎买和补偿（不可能国家无偿收归国有），许多欠发达地区就难以找到合理的资金来源。国际影响更是难以预料等等。    
方案二、多种所有制共存。    
首先要分析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私有化的优点主要是：责权利清晰，自觉排斥对土地的短期行为，便于资产化经营管理等。许多学者和地产界人士认为，土地私有化是必然的选择。但一些理智和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士，也指出了土地私有化的现实可能性问题。除去政治风险外，关键是制度变更的成本难以预料。面对我国的现实，土地私有在制度变革方面的跳跃幅度显然太大，不仅没有全方位的制度与管理基础，可预期的社会震荡也无法承受。因此，比较理性的看法是私有之路现在行不通。我认为，土地私有化在目前既不符合宪法和国情，也缺乏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现阶段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在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以及巨大人口压力下，短期内仍然能够继续为城市化的平稳过渡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政策调整方面也有很大的余地。    其次，维持集体所有制，从长期承包制过渡到永久使用制。   
 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导，借鉴国有资产的处置经验，在承包制度基础上改革发展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主要途径是：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股份合作制度，促成其法人化，全权经营管理农村集体土地包括公用地及其上设施的权益；农村公用地和非农地股权化，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农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公有制农地实现其权益的主要方式；已承包农地的使用权逐步从长期承包制过渡到永久使用制，简单说就是从30年承包到期后实行农地使用权永久到户（江泽民和温家宝两位领导人均有过类似表态）。永久使用权同时享有完全的财产权或物权，即农民享有永久使用权的土地不仅可以利用、收益、继承、转让、转包、入股、交换、出租、联合经营等，还要赋予抵押权。在实际中，上述各项权利目前除了抵押权以外，均已经以各种方式在实际当中出现。而抵押权则受法律限制不得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永久使用权主要是提供一个土地资产化的条件。    
永久使用制的好处最根本就是让农民安心，除了具有相应的财产权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有了真正的经营自主权。自然也会重视土地财产的保护。通过逐步演进，可能把抽象的公有权变为具体的财产权，例如股权。使用权永久化后，农民的基本权益就真正有了保障。目前，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已经有了实践的基础，有了推进的条件，也有较好的预期——非常有助于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城市化。    
措施：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设，如农村土地使用权和农地流转法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强化如耕地储备制度，有关的税收和金融制度的调整如按照土地等级征税、农地可抵押等，农用地和耕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修订、以及征租和流转等。    
难点：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股份制的根本在于资产可能损失和可以流转。如果以土地入股的企业在经营中出现问题甚至破产，农民土地将如何处置？抵偿债务后农民如何生存？对流转后发生土地兼并的情况如何处置？等等。实质上还是政治问题。第二，农户在市场化条件下，可以选择土地的经营方式。虽然可以强制他们不得改变用途，但是却无法强制他们在亏本的情况下耕种土地。这种情况在90年代已经大面积发生过，可以预计在今后仍会发生。目前城市郊区的重要工矿区周围，种粮效益不及打工的情况下，撂荒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的改良，无法保障耕地以及基本农田的有效耕作，照此逻辑，粮食安全也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第三，现行的承包制和人们希望的产权清晰等办法，只能是过度性措施。他们既不能保证农民致富，更不能保证18亿亩耕地和粮食安全。坦率地说，承包制尽管目前还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它仍然是一副“软铐子”。大批的农业人口因此而滞留在农村，人均耕地的数量难以形成对土地的实质性投入。例如户均7亩地与投入（种、肥、水、电、机械设备等）的关系中，基础设施和设备只有规模化才能够有良好投入产出比，不足以建立良性的机制。发达市场国家农业人口的比例在5－15％左右。我国是58－64％左右。如此多的农业劳动力由于制度化的束缚，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村，这是现代化的巨大阻力所在。尽管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仍然需要一整套包括土地方面的制度，以鼓励分化和减少农民。这就是制度创新的任务所在。    
结论还是比较清晰：在现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的改良，可能对农民和农村的土地权利有所帮助，但是无法在根本上改变两者的利益格局。而对农业来说，这种改良不可能保障产业的良性发展，也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应该考虑从根本制度方面进行创新，目前，这种创新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另请参考拙文《我国耕地资源保护的战略性需求：土地制度变革（下）》（专家建议2001第19期）。
